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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代际间“剥削” 
 

——基于河南洋河镇的调查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小洋河村农民孟祥富，今年 40岁，种了 20多亩田，有一个女儿，17岁，一个儿子，10岁。
孟祥富说，5 年前，儿子进校门时即已做好为儿子结婚准备费用的思想准备。他计划明年将田交
给别人耕种，自己出去打工，因为仅靠种田是无法攒够儿子结婚所需的。 
  为儿娶妻成为人生意义 
  孟祥富说，你若在这里见到 50多岁骨瘦如柴的人，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人有两到三个儿子。
为什么?因为父母必须为每个儿子娶回媳妇，而娶回媳妇是要付出代价的。孟祥富又说，养两个
儿子的都是鳖，是王八，让你拿钱你就得拿钱，一点办法都没有。 
  娶媳妇有支付彩礼、举办婚礼和建房三大开支。彩礼是小数目，一般是 1万-3万元；婚礼可
用收到的人情来举办，即使不赚，也不会亏太多(人情是要还的，还人情的是父母)；费用最大的
是建房，父母要为儿子在洋河镇上买房。在五六年前，娶媳妇主要是在村里建房。最近几年，政

府提倡农民到镇上买房、建房，且政府一般不批准在村里建房，理由是推进城镇化。农村年轻人

当然向往城镇生活，女方尤其希望通过婚姻在镇上买房或建房，从而实现成为城里人的理想。因

此，最近几年，凡是娶媳妇，一定得在镇上买房，否则，谈婚论嫁的事情提都不要提。笔者调查

的四个村，几乎没有例外，年轻人都在镇上或市里买房结婚。 
  在镇上买房或建房，至少需要 10 多万元。10 万元实在是太过巨大的数目，无论是务农还是
外出务工，父母即使累死，也不一定能完成为儿子娶回媳妇的任务。而一旦父母不能为儿子娶回

媳妇，父母不仅感到未尽责任，而且会被儿子责怪，被邻里瞧不起，就只能在内疚、受儿子怠慢

和被邻里轻视中苦度余生，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家庭条件特别好、父母经济能力相当强的农户，媳妇也有不要房子的。小洋河自然村的倪金

贵，自己开有米厂，承包有鱼塘，每年的经济收入有数万元，家里的住房也是楼房。他的儿子娶

媳妇，是村里少有的媳妇不要求在镇上买房也未在镇上买房的，并且媳妇既不愿分家也不愿分开

住，甚至不愿意当家，愿意愉快地无忧无虑地生活。 
  小洋河村民组的胡振江搞贩运，每天有 100-200 元收入，他的父亲原是新四军军医，后来一
直在镇医院工作。父亲离休后，作为老大的胡振江让老二接班，自己则在镇医院承包食堂，他在

卫生院对面自建了一栋六间两层的楼房。胡振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媳妇是卫生院的

护士。媳妇本来要求在镇上另外买房子，胡振江不同意，说我建六间两层的楼房，当时就是考虑

一个儿子两间，有房子还买干什么?你们要住，永远给你们住，我没有死之前房子是我的，我们
死了，房子自然就分给你们了。你们要买房子，你们自己去买好了。对于胡振江的强势，媳妇也

没有办法，虽然不满意，也只能接受。因为胡振江家的经济条件好，且能力强，跟着父母的好处

多。一次性向父母索要就断绝经济联系，实在是不划算的事情。一般父母有经济收入，子女就不

愿一次性从父母那里索取所有资源，而是希望得到父母所有的积蓄。 
  儿子打工收入绝不交给父母 
  当前到镇上买房结婚安家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在外务工。一般来说，这些年轻的在镇上有房

的夫妻，春节期间从外地务工回来，先在镇上家里住几天，主要是打扫卫生，然后回到父母家中，

与父母一起过年。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意思不仅是过年的本意，还在于父母已备好年货，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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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家中不用花钱。等到春节过完，再到镇上自家住几天，然后封门，双双外出务工。 
  儿子结婚后大都与父母分了家，儿子、媳妇的打工收入是绝对不会交给父母的。但这种分家，

却又不太像分家，农民说现在农村“分家与不分家差不多，不分家与分家差不多”。“分家与不分

家差不多”是说，虽然分家了，但父母仍然要对子女承担无穷的责任，用孟祥富的话说就是“父

母是儿子的长工”；“不分家与分家差不多”是说，即使不分家，已婚子女也不会将自己外出务工

的收入交给父母，而家中所有开销年轻人都不会出，家务劳动及田间作业年轻人一般也不做，尤

其是年轻媳妇，只要父母能够劳动，她们的任务就是每天玩得快乐(如果没有外出打工的话)。 
  孙子几无例外，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孙子小的时候，就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农村家中，孙子大

了，要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就到镇上上幼儿园和小学，这时候买的房子有作用了，就是由媳妇带

着孙子在镇上住，在镇上上学。 
  父母不但要还儿子买房的债务，还要为儿子支出人情。洋河镇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人情支出

至少要 3000元，因此父母要种自己的田，还要种子女的田(父母种，收获却归子女)。 
  一般来讲，父母只要还能劳动，就会一直劳动下去，直到丧失劳动能力为止，而一旦丧失劳

动能力，离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子女就应该供养父母，标准一般是每年

500 斤稻谷、100 斤小麦，每月 10 元零花钱。对于老年人来说，粮食一般是够吃的，但每月 10
元零花钱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父母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存钱就十分重要。遗憾的是，从笔者的

调查看，老年人往往只有极少的存款。一个 2000人的村，超过 60岁的老年人一般有 200人以上，
其中可能有 1万元以上存款的，不会超过 10人(或 10对夫妻)，一般有 2000元、3000元的存款就
算不错的。这与一对 60岁甚至 70岁的夫妻仍然可以通过种田、捞鱼摸虾每年挣好几千元的收入
相比，构成鲜明对比。 
  延续香火是奔碌人生的心理支柱 
  显然，在农村的代际之间存在着残酷的“代际剥削”。正在奔向老年的中年人知道自己的命

运，他们似乎甘心情愿地向着这个命运奔去。比如，今年 40 岁的孟祥富早在 5 年前就做好当儿
子长工的准备。为什么农民都认可代际之间“剥削”这一现实或这一命运，而极少有人反抗这种

命运? 
  在洋河农村，农民是有绝后的恐惧的。当地有一个习惯，每年都要上坟培土，但只能男性上

坟，女性不能上坟(否则就会有坏运气)。调查中，有一个农民没有儿子，每年上坟培土都要几天
时间，而其他有儿子的家庭，全家男子齐出去，热热闹闹，一天就可以培好土。因此，他每年这

个时候都会哭一场，他的哭给妻女带来的心灵震撼是难以描述的。一般来讲，一个没有生儿子的

男性在中年后，性格会变得怪僻，他们往往也无资格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最怕听到“断子绝孙”

的话。若一个人不能结婚，成为光棍，这个光棍一般都会变得好吃懒做，没有长远打算，自暴自

弃。他们倒是不会因为被下一代“剥削”而骨瘦如柴，而是没有心理支持和支柱，他们早早地在

意志上和意义上倒下了。 
  为儿子娶媳妇，抱上孙子，是父母的基本责任，是父母的人生任务，这就是中国社会传宗接

代的观念。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生命可以通过无限的血脉和香火相传而获得永恒，

这是中国农民的宗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对其最为生动的说明。 
  现代化以来，中国传宗接代的观念被科学扫荡。不过，这种扫荡仍然不彻底，还是多少留下

了一些空间。比如关于阴阳两界的说法，比如人去世后要请道士超度，比如土葬，比如烧纸，比

如上坟，比如祖先牌位，比如香火观念，等等。这些在笔者调查的洋河农村都是普遍存在的，农

民明显可以从自己的子孙中获得超然性的心理慰藉。 


